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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希腊法轮功学员每周末举办的信息日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

周六下午两点至五点，法轮功学

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市中

德罗斯广场举办信息

，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

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

三年的残酷迫害。 

学员们拉开真相展板，随着祥

舒缓的音乐演示着功法。当地民

和一些旅游者被优美的炼功音乐

所吸引，纷纷前来观看功法演示和

展板。学员给人们讲真相和散发资

料，讲述中共如何以酷刑迫害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

以谎言诋毁法轮功，欺骗广大的中

国民众。许多人震惊于“ 经济崛起”

的中国，竟然有这么糟糕的人权记

录，中共经济繁荣的外衣下，掩盖

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更多

的人想进一步了解真相。 

下午四点左右，希腊三大政党

之一的新民主党主席康斯坦丁•格欧

勒卡斯路过市中心的洪法点时，一位

学员过去给他和他的一行人讲真相，

递给他们相关资料。格欧勒卡斯说他

没听说过法轮功，当他和他的一行人

了解到中共还在残酷迫害法轮功，感

到很吃惊。其中的一位女士问怎么才

能帮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学员

建议他们可以签名反迫害或者在网

站上签名表示自己的态度，他们欣然

同意上网去签名。 

因希腊白天的气温在 35～40

度，所以白天街上不见人，法轮功学

员一般在傍晚之后于萨洛尼卡市新

海滩上举办信息日。功法演示和优美

的音乐吸引着很多在沿海散步的当

地民众。前来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驻

足观看真相横幅，一些学员散发传单

并讲真相；不少年轻人对功法演示非

常感兴趣，当场就跟着学炼。许多人

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炼功点。 

人们仔细阅读真相横幅，震惊并

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

暴利。民众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残酷

迫害，以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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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洪法  右图：在萨洛尼卡市新海滩上举办信息日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

接火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

江泽民“肉体上消灭”的政策之一。

在这样的政策下，各级官员更加肆

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

学员被折磨致死后，警察和官员为

开脱责任，谎称法轮功学员“自

杀”。但是，家属在受害者遗体上

看到的是遍体鳞伤。 

现在，中共的酷吏和恶警们已

经将“被自杀”实施到更大范围的

群体身上。“被自杀”也是网络间

流传的“被”字时代的中国特色之

一。◇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

主要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可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没

有一个中共法官能说明白。 

◎ 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

家和地区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和禁止

法轮功的传播，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

呢？而迫害法轮功的一切命令都来

自中共“610”办公室，这个凌驾于

宪法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员做无罪辩护的律

师们纷纷在法庭上指出：中国没有任

何一条现行法律指出法轮功是邪教

组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迫害法轮功才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 法轮功是“邪教”的说法源

泽民于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过一句话。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

文章重复着江的谎话。这些不能成

为法律依据。 

◎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而国

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

由。任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 

◎ 法律只能针对人的行为，不

给思想定罪。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

中共这么邪恶、持久的镇压，也完全

是和平理性的，无任何暴力和对他人

的伤害。而法轮功学员无论是讲真

相、发资料，这些行为都没有违反中

国的任何一条法律。 

图：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部分大陆
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汀、
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谢燕益、
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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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高德元老人再被 610 劫入洗脑班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二零

一二年六月五日上午九时，四川南充

市顺庆区新建办事处柳林路社区书

记钟建及其兄弟钟强、三组治保主任

贾仕礼等八个人，相继闯入该社区三

组的法轮功学员高德元家中行恶。 
钟建、钟强兄弟俩声称：顺庆区

610 主任张光成指示，一定要高德元

去洗脑班。钟建等人无法出示合法证

件，遭到高德元一家拒绝，在场的八

个人（其中有两个女的）不得不把名

字写给了高德元，然后钟建打电话叫

来新建派出所一个警察，九个恶人不

顾高德元全家的强烈抗议，强行把七

十多岁的高德元老人抬下了七楼，劫

持到了南充市西山洗脑班非法拘禁

至今。 
 
 
 
 
 
 
 
 

高德元家人去顺庆区610找张光

成，张光祥回答说：610 办没有叫张

光成的，是我叫他们去的。还说高德

元是挂了名的，这次是“销号”（实

质是暴力剥夺信仰权），并欺骗高家

人，“以后高德元就自由了，想到哪

就到哪，再也不管了”。高家人说：

高德元按真善忍做好人，你凭什么抓

他？张光祥辩解说：去年我们派工作

人员去“看望”高德元，他反劝工作

人员退党…… 
其实，610 张光祥一直处心积虑

的想迫害高德元。一年多以前，新建

办事处民政龚小勇就在高德元楼下

（五楼）租了房屋，并向邻居打探高

德元的情况。去年上半年张光祥又派

他提着水果去“看望”住在七楼的高

德元，还说是“关心”高德元。 
今年五月三日以来，龚小勇连续

几天与社区的钟建、三组组长何世

胜、贾仕礼等八个人在高德元楼下或

附近蹲坑，非法监视高德元一家的行

踪。龚小勇实际上是张光祥安插监视

高德元的特务。 
在此诚心劝告南充市顺庆区 610

张光祥，柳林路社区书记钟建、新建

镇办事处龚小勇，及所有仍在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立即停止迫害，无条

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你

们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是完全违法

的！所犯下的罪行将来一定是要偿还

的！识时务顺天意才能有未来，到了

该清醒的时候了！◇ 

浊世的清流 

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反迫害，

不仅仅是为了坚持信仰，更是为了让

更多中国人能在强权压力下和物质

欲望的迷茫中，找回做人应有的基本

道德准则。是舍生取义，为正义付出

生命而不足惜，是他们实践“真、善、

忍”的具体体现，体现了中国的民族

精神和传统道德。 
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人。看

看现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王立军、薄

熙来不已经遭报了吗？迫害法轮功

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在国

际上被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

罪”告上法庭，清算即将来临，中共

解体是必然。请您不要跟随着邪党也

一起作陪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洗脑班”的非法性

都知道，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

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

以在录相中露出破绽。 

实际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谁

剖腹找法轮——利用精神病人

栽赃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马建民剖腹

找法轮”的事例。真实情况是：马建

民，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居民，本

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 

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

的家人回来时，看到他肚子剖开，死

在厕所。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

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

为什么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

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

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

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 

尽管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

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

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

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

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为迫害法

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

例”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

制，在全国范围栽赃陷害，试图欺骗

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轮

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这 1400 例到

底是怎么来的呢？仅举两个例子。 

 “井架上吊”案实为城管逼死 

全国知名的“井架上吊”案，中

共造谣说，死者是因为炼法轮功才上

吊寻短见的。真实情况是：死者是吉

林市郊的外来户（农民），以修车为

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

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

压力，寻了短见。 

周围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有练

过法轮功。在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

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

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

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

死者重新录相。 

中共炮制的“1400 例”谎言 我国宪法第 37 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

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

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

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

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刑事诉讼法》第 92 条第 2 款

规定，传唤、拘传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

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将法轮功学员强行带到所谓的

“学习班”进行所谓“全封闭管理”。

长达数天，甚至数月，这种变相拘禁

学员的行为，是限制剥夺人身自由，

实则是私设公堂的严重非法拘禁行

为。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利，严重扰乱

了社会安定，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法轮功要求学员按照“真、善、

忍”做一个好人，对任何社会、任何

国家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为此而遭

到迫害，凸显中共的邪恶。◇ 
 


